附件3：             综合评分表
项目名称：海南省安宁医院2025年度采购项目及物业服务项目专项审计
	序号
	评分因素 及权重
	分值
	评分标准

	1
	报价
	10 分
	满足比选文件要求且最终报价最低的报价为评审基准价得满分，其它供应商的报价分统一按以下公式计算= (评审基准价／该供应商最终报价)*价格权 值*100。

	2
	服务实施

方案
	42 分
	根据供应商针对本项目提供的服务实施方案进行综合评审，内容至少包括：①审计目标和依据；②审计安排和审计步骤；③审计组织措施（包含人员安排、工作职责划分、拟投入的办公设备等）；④审计控制措施和进度控制措施；⑤审计的重难点分析及应对措施；⑥审计的风险分析及措施。
方案完整包含以上内容且满足本项目要求得 42 分，每缺一项扣 7 分，每有一处不符合本项目特点或 实际采购需求的扣 3.5 分，本项最多扣  42 分。
注：不符合是指：非专门针对本项目或不适用项目实际情况的情形、套用其他项目方案、涉及的规范及标准错误、项目采购内容缺失或缺少关键节点、方案内容与本项目无关等情形。

	3
	服务质量
控制方案
	20 分
	根据供应商针对本项目提供的服务质量控制方案进行综合评审，内容至少包括：①质量控制制度；②风险管理制度；③档案管理制度；④保密制度；⑤岗位责任制度。
方案完整包含以上内容且满足本项目要求得 20 分，每缺一项扣 4 分，每有一处不符合本项目特点或实际采购需求的扣 2 分，本项最多扣 20 分。
注：不符合是指：非专门针对本项目或不适用项目实际情况的情形、套用其他项目方案、涉及的规范及标准错误、项目采购内容缺失或缺少关键节点、方案内容与本项目无关等情形。

	4
	项目人员

配置
	22 分
	1.项目负责人：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得 6 分，具有高级职称及以上职称的得 4 分，此项最高得 10 分，未提供不得分；
2.项目主审人员：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得 6 分，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的得 3 分，此项最高得 9 分，未提供不得分（与项目负责人不得为同一人)；
3.其他人员：额外配备 1 名注册会计师人员得 1.5分，本小项最高得3分；团队中每名成员（已计分人员除外）具有初级职称及以上职称的得 0.5 分，本小项最高得1分。（两项可累计，但本项总分不超过3分）。
注：上述要求中涉及的同一人员不可重复计分，以上人员需为供应商本单位人员，注册证或资格证须在有效期且注册在单位；提供2024年至今任意三个月的社保证明及证书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。

	5
	履约经验
	6 分
	2023年1月1日（含）起至今，每提供一项采购审计或物业审计业绩得 1 分，本项最高得 6 分。
注：以供应商类似业绩一览表为评定依据。须提供中标（成交）通知书或合同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。业绩时间以中标（成交）通知书或合同复印件载明的时间为准。


注：评分的取值按四舍五入法，保留小数点后两位。

业务科室：

